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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山东建筑大学(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江苏省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山东

标准化协会、重庆市渝北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安洁、云振宇、高宜生、张杰、黄春华、许东明、马金剑、吕楚岫、马晓蕾、侯月丽、

应珊婷、张卫国、韩爱华、赵中涛、张燕琴、郑恒祥、周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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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修复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修复流程,给出了自然与人文环境、建筑物、历史环境要素、传统

文化、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等的保护与修复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与修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2000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GB/T50445 村庄整治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历史文化名村 historicalandculturalvillages
经国家有关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保存文物和历史建筑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

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落。

3.2 
核心保护范围 corescopeofprotection
历史文化名村中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集中成片,空间格局与传统风貌完整,保

存状况较好的区域。

3.3 
建设控制地带 constructioncontrolzone
为协调传统风貌,在核心保护范围以外允许建设,但限定建(构)筑物的性质、形式、体量、高度及色

彩等的区域。

3.4 
环境协调区 coordinationarea
在核心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以外,划定的以协调传统风貌、保护与历史文化关系密切的自然地

形地貌与生产、生活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区域。

3.5 
历史环境要素 historicalenvironmentalelements
除文物古迹、传统建筑之外,构成历史文化名村传统风貌的生产生活设施与古树名木等景物及生态

地理景观。
注:改写GB/T50357—2018,定义2.0.12。

1

GB/T39049—2020




